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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內湖區西湖國民小學 學生三級預防輔導運作 SOP流程 
 

 

 

 

 

 

 

  

 

  

 

 

 

 

 

 

 

 

 

 

 

 

 

 

 

 

  

 

 

 

 

 

 

 

 

 

 

 

 

 

學生輔導 

個案提報 

1. 導師及一般教師加強班

級經營、個案初級輔導 

2.導師進行電訪、家訪 

3.提昇教師班級經營能力 

 

輔導室 

個案評估 

適應欠佳兒童調查表 

個案評估 

轉介其他專業 

輔導資源 

結案 

專業輔導人力 

1.駐區社工 

2.駐區心理師 

1. 認輔作業流程 

2. 小團輔推薦 

專、兼輔教師 

個案輔導 

1.轉介高關懷課程、

適性化輔導課程 

2.轉介中介教育資源 

個案持續追蹤 

1.兒少保護個案 

2.校園安全事件通

報 

 

個案會議 

二級個案 

初級輔導 

保護個案 一般個案 

二級個案 

三級個案 

結案評估會議 

校外專業人力 

1.心衛中心、醫療系統、精神科

醫生 

2.社會局、家防中心 

3.少年隊、少輔會 

4 其他相關專業機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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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說明 

辦理期程 全學年 

辦理時間 任何時間皆可轉介及接受派案 

注意事項 一、嚴守諮商輔導倫理(保密原則) 。 

二、開辦適當之輔導專業知能課程，鼓勵教師及認輔志工參與成長課程或專業工作坊。 

三、每位教師（志工）以認輔 1至 2位學生為原則，最多不得逾 3位。 

四、受輔學生的輔導資料，由各校輔導室統一建檔保管，並由輔導處人員會同認輔教

師（志工）適時更新。認輔教師得參用認輔學生輔導資料，惟必須遵守保密倫理，

更新之資料應適時知會輔導處。 

五、校內適應困難、行為偏差、中輟復學學生列為優先輔導對象；高關懷學生 

    為必要輔導對象。由各班導師或各處室行政人員提報到輔導處。 

六、學校全體同仁均有義務參與一級輔導認輔工作。 

七、個案經輔導組評估接受輔導的層級後，由特教組依級次分派個案給認輔志工、教

師、輔導老師、學校社工或心理師等。 

八、認輔或輔導教師得借用個案的輔導資料，惟必需遵守保密倫理妥為保管，應事先

向特教組提出申請。 

九、在個案研討前導師、輔導室、學務處對個案應有充分了解與認識並有正確評估。 

辦理方式 一、輔導室定期召開學生輔導評估會議，擬定與檢討認輔工作執行計畫及執行情形。 

二、填寫「適應欠佳兒童調查表 」 

    由導師或任課教師在平常的班級經營中發現後提出。由導師或任課教師據實填寫

「適應欠佳兒童調查表」、轉介原因與個案背景。 

三、輔導室進行了解 

（一）輔導主任、特教組長及輔導老師討論評估個案輔導需求，判斷個案需要接受

輔導轉介的層級。 

（二）填寫「輔導諮詢服務申請表 」 

    發現適應困難行為偏差或高度需要關懷學生時，由導師或任課教師在平常的班

級經營工作中發現後提出。由導師或任課教師據實填寫「輔導諮詢服務申請表 」、

轉介原因與個案背景。 

（三）若評估後不開案則由輔導處人員提供策略，由導師進行後續輔導。 

四、安排輔導 

（一）一級個案：由輔導處統籌協商並安排認輔老師或志工輔導協助關懷。 

（二）二、三級個案：輔導老師進行輔導工作。 

（三）三級個案：轉介學校社工、心理師。 

五、召開輔導會議 

（一）確認派案的輔導老師，告知有關個案的相關訊息，並擬定輔導策略。 

（二）必要時應召開個案會議，提供相關人員有關個案的輔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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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進行輔導工作 

（一）導師： 

1.對班上的個案多加關懷，並適時聯絡家長與輔導處交換輔導意見並瞭解個案

校外生活情況。 

       2.主動提供個案的最新資訊給認輔或輔導老師及相關人員。 

       3.實施家庭訪問(必要時進行。平日亦可用電話與個案家長聯絡)。 

       4.紀錄個案輔導紀錄。 

       5.參與輔導知能研習與個案會議。 

6.保管輔導資料：請遵守保密倫理，妥善保管個案輔導資料，於結案時交回

輔導處。 

（二）認輔教師： 

       1.晤談個案(每週至少一次)。 

       2.電話關懷個案(晚上或假日進行)。 

       3.實施家庭訪問(必要時進行。平日亦可用電話與個案家長聯絡)。 

       4.參與輔導知能研習與個案會議。 

       5.接受輔導專業督導。 

       6.個案輔導紀錄。 

7.保管輔導資料：請遵守保密倫理，妥善保管個案輔導資料，於接受督導或

結案時交回輔導處。 

8.結案或轉介輔導：個案持續表現穩定進步時，認輔教師可提出結案；或情

況不適宜繼續輔導時可提出要求安排個案轉介輔導。 

   （三）相關專業輔導人力：  

       1.專兼輔教師：進行高關懷群之辨識與篩檢、諮商與輔導、轉介服務和追蹤

輔導等，提供學生個案之家長與教師諮詢服務。 

       2.學校社工：駐區學校輔導處評估學生有違反兒少福利法規、 家庭突遭變

故、社會福利需求、或多元問題之個案轉介學校社工進行評估、介入與資源

之轉介與連結，必要時參與個案會議。 

       3.心理師：當輔導教師評估須轉介心理師時，由輔導組邀請轉介心理師，與

心理師共同進行輔導工作，定期繳交個案建議表，必要時配合參與個案會議。 

七、輔導室： 

（一）重點個案在導師、輔導處共同評估討論後，邀請任課老師及相關人員辦理

個案會議。 

（二）每月召開輔導評估會議，瞭解認輔生、個案生目前輔導概況，是否需提供

相關輔導資源。期末由輔導老師請導師繳交輔導紀錄與建議，評估結案名

單及持續輔導名單。 

（三）議決可結案之個案，建檔結案。 

 


